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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

模拟仿真测试方法及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试要求、测试方法、测试

评判。

本文件适用于搭载自动驾驶系统的智能网联汽车。搭载辅助驾驶系统的智能网联汽车以及搭载自动

驾驶系统的其他道路交通运载工具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GB/T 45312-2025 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

GB/T 44721-2024 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GB/T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488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T XXXX 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功能仿真试验方法及要求

GA/T XXXX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 road traffic rules compliance（RTRC）
自动驾驶系统激活的，车辆运行时对法律法规规定的通行规定的遵守程度。

3.2

设计运行条件 operational design condition（ODC）
自动驾驶系统设计时确定的适用于其功能运行的各类条件的总称，包括设计运行范围、车辆状态、

驾乘人员状态及其他必要条件。

[来源：GB/T 45312-2025, 3.2]

3.3

自动驾驶系统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ADS）

由实现驾驶自动化的硬件和软件所共同组成的系统。

[来源：GB/T 44721-2024, 3.2]

3.4

动态驾驶任务 dynamic driving task（DDT）

除策略性功能外的车辆驾驶所需的感知、决策和执行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车辆横向运动控制；

——车辆纵向运动控制；

https://www.so.com/link?m=wPy2C1SrGd2R3XCDfyts4/vtD3w53QuhIYS40+2K2ZQ+pO07fSvcCFT5RBazvVWhOStQ66Pg/OHRDJ85YVDo++XDokyG57irZ7yhbci+Dmw2gclCJ/1dgaswY9HK6ZLiO+2j4Z7zLiNc7r/W9fskf/hCjh/R3BM8bhFai3huvivoGC/bV


T/CTS XXXX—2025

4

——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

——驾驶决策；

——车辆照明及信号装置控制。
注：策略性功能如导航、行程规划、目的地和路径的选择等。

[来源：GB/T 40429-2021, 2.4]

3.5

最小风险策略 minimal risk maneuver（MRM）

自动驾驶系统无法继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时，所采取的使车辆达到最小风险状态的措施。

[来源：GB/T 40429-2021, 2.9]

3.6

紧急车辆 emergency vehicles

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和消防车（应急救援车辆）的统称。

[来源：GA/T XXXX-XXXX]

3.7

其他道路交通运载工具 other road transport carrier

是指在道路上行驶，用于货物运输的装备。

3.8

测试工具链 test toolchain

由一系列仿真试验工具和模型组成的测试设备的集合。

4 测试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本文件的测试对象至少应包括自动驾驶系统。

4.1.2 执行仿真测试期间不应对自动驾驶系统和仿真测试工具链进行任何变更。

4.1.3 测试前应评估模拟仿真测试的可信度。

4.2 被测自动驾驶系统

4.2.1 被测自动驾驶系统应有完善且清晰的对于设计运行条件的定义，对设计运行条件的描述应该满

足 GB/T 45312中对设计运行条件定义的要求。

4.2.2 在车辆运行行驶过程中，需要遵守可激活范围内的所有道路通行规定，并将这些可能涉及的道

路通行规定作为运行期间的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测试目标。

4.2.3 被测自动驾驶系统以及配备的相适应的动力学模型，应能接收模拟仿真测试工具链输入的感知

和定位等信息，并输出车辆运行状态。

4.3 测试工具链

4.3.1 应包括仿真测试工具和模型，测试工具链可信度应符合附录 A。
4.3.2 应具备运行具体测试场景（包括但不限于路网、目标物等）的能力，应至少支持 5.2中的仿真

测试项目。

4.3.3 应具备接入被测自动驾驶系统模型、算法或硬件的能力。

4.3.4 应具备车辆动力学仿真建模能力，支持外部车辆动力学模型设置和导入。

4.3.5 支持至少一种数字地图格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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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应具备能见度相关天气建模和渲染的能力。

4.3.7 应具备除测试车辆外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仿真建模能力，包括货车，卡车，公交车，紧急车辆，

摩托车，自行车，行人等。

4.3.8 应具备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的建模和渲染能力。

4.3.9 应能显示测试过程中的仿真动画和数据仪表，支持多种视角切换，可单步运行。

4.3.10 应支持对仿真测试结果的可追溯性，应至少支持记录和保存 5.5的模拟仿真测试数据。

4.3.11 测试应支持单一场景模拟仿真测试和多场景连续模拟仿真测试。

4.4 测试实施机构能力

4.4.1 从事智能网联汽车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评的测试实施机构应当依法取得相关实验室

资质。

4.4.2 测试实施机构应具有与从事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测评活动相适应的测试人员，并经过相关培训。

4.4.3 测试实施机构应具有与从事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测评活动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具备与从事虚拟

仿真测试所必需的工具链等测试设备设施。

5 测试方法

5.1 测试流程

至少应按照以下流程开展模拟仿真测试，如图 1所示：

a） 确定测试项目；

b） 仿真测试工具链选择和评估；

c） 搭建测试场景；

d） 测试实施；

e） 记录测试数据。

图1 仿真测试流程图

5.2 测试项目

5.2.1 自动驾驶系统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项目见表 1。



T/CTS XXXX—2025

6

表1 自动驾驶系统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试项目表

分类 特征道路通行
交通信号响应

与理解
特殊环境应对 交通参与者交互

交通风险预测与应

对

（1）停车/
起步

遵守路边临时停车规定；

遵守不得临时

停车标志标

线；

遵守故障或事故时

开启光信号装置和

有条件时靠边停车

的规定；

（2）安全速

度

遵守危险路段行驶安全速

度规定；

遵守最高/最低限速规定；

遵守限速标志

标线；

遵守行经人行

横道的通行规

定；

遵守行经施工

作业路段的通

行规定；

遵守特殊天气行

驶安全速度规

定；

遵守夜间行驶安

全速度规定；

遵守遇有紧急情况

减速规定；

（3）安全距

离

遵守高速公路保持安全距

离规定；

遵守特殊天气行

驶安全距离规

定；

遵守夜间行驶安

全距离规定；

遵守与前车保持足

以采取紧急制动措

施的安全距离规

定；

（4）车道通

行

有道路划分遵守分道通行

规定；

无道路划分遵守车道通行

规定；

遵守专用车道使用的通行

规定；

遵守在车道减少的路口、

路段遇到前方机动车停车

排队等候的通行规定；

遵守在车道减少的路口、

路段遇到前方机动车缓慢

行驶的通行规定；

遵守匝道驶入高速公路的

通行规定；

遵守驶离高速公路通行规

定；

遵守交通信

号；

（5）变更车

道

遵守变更车道的

通行规定；

（6）超车

遵守行经没有超车条件的

路段不得超车规定；

遵守高速公路匝道、加速

车道或者减速车道不得超

车规定；

遵守部分情形不

得超车的规定；

遵守超车的通行

规定；

（7）会车
遵守部分情形会车通行规

定；

遵守夜间道路会

车通行规定；

（8）倒车 遵守不得倒车通行规定；
遵守倒车通行规

定；

（9）路口通

行

遵守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

道口的通行规定；

遵守导向车道的通行规

定；

遵守环形路口的通行规

定；

遵守交通信号

灯；

遵守交通标志

标线；

遵守灯控路口让

行规定；

遵守非灯控路口

让行规定；

（10）避让

遵守行经人行

横道让行规

定；

遵守让行执行紧

急任务的紧急车

辆规定；

避让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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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避让执行作

业任务的道路养

护车辆、工程作

业车规定；

（11）掉头
遵守不得掉头规定；

遵守禁止掉

头、禁止左转

标志标线；

遵守掉头规定；

（12）遵守

交通警察指

挥

遵守交通警察

指挥；

5.2.2 应根据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从表 1选择能够覆盖激活区域道路通行规定的模拟仿真测试

项目。

5.3 仿真测试工具链选择和评估

应根据5.2.2确定的模拟仿真测试项目选择仿真测试工具链；按照附录A，对模拟仿真测试工具链

进行功能验证和可信度评估。

5.4 测试场景

5.4.1 测试场景中的交通信号应符合 GB/T 5768、GB/T 14886、公通字〔2007〕53号的要求。

5.4.2 场景应充分覆盖自动驾驶设计运行条件涉及的道路通行规定，并结合自动驾驶系统激活区域道

路交通实际搭建。

5.4.3 宜结合自动驾驶系统激活条件，基于道路通行规定分解的场景进行关键要素解耦和提取，并按

照自动驾驶系统激活区域实际，搭建仿真测试下需要的测试用例。

5.4.4 场景构建应考虑六层场景要素，包括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临时性道路变更、其他交通参与者、

自然环境以及数字信息。

5.4.5 若测试车辆因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无法达到具体测试场景初始条件，结论为该具体测试

场景不适用该自动驾驶系统。

5.4.6 自动驾驶系统激活如果依赖数字地图，则应提供与数字地图对应的地图路网文件，作为测试时

的地图使用，地图路网文件宜为 Open DRIVE格式。

5.4.7 测试场景搭建格式宜满足 Open SCENARIO格式。

5.5 测试实施

5.5.1 被测系统应确保能够按照统一的数据结构和信号定义与仿真测试平台进行数据交互。

5.5.2 因非被测系统功能原因导致测试失败的，应调整后重新测试。

5.5.3 同一场景应测试不少于 3次。

5.6 测试数据

仿真测试过程中，应对以下信息及数据进行记录：

a）仿真测试方式；

b）仿真测试工具链的配置和版本信息；

c）被测系统自动驾驶系统配置和版本信息；

d）灯光和人机交互信息，或自动驾驶系统相关请求信息；

e）测试车辆车轮外沿相对车道线外沿最小距离信息；

f）测试车辆外轮廓相对道路基础设施（例如道路交通标志、隧道等）最小距离信息或可以用来判

断是否碰撞的其他信息；

g）被测系统传输至模拟仿真测试工具链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车辆位置信息，车辆横/纵向速度，

车辆横/纵加速度，以及车辆航向角，俯仰角，翻滚角，摆角速度，俯仰角速度，翻滚角速度等；

h）测试工具链传输至被测系统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交通灯信息，交通标志标线信息，交通参与

者位置及运动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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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评判

6.1 测试过程中，自动驾驶系统在激活状态下，被测车辆应符合以下要求：

a）不应违反道路通行规定。

b）不应发生承担同等及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

c）不应对交通参与者产生不合理的安全风险，包括但是不限于不合理的急刹、频刹、左右摇晃、

急打方向盘、急加速等。

6.2 自动驾驶系统能够正常激活与退出且满足设计运行条件定义要求。

6.3 自动驾驶系统处于激活状态判断不满足设计运行条件要求的场景后，应提醒驾驶员接管或执行最

小风险策略。

6.4 如有最小风险策略，则执行最小风险策略过程中自动驾驶系统应满足道路通行规定的要求。

6.5 测试报告应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道路通行规定,结合公安

部权威的数字化交规进行判断认定，最终结论需要经过人工校核，以确保被测系统在每个场景的评价更

加真实和准确，测试报告模板详见附录 B。

6.6 对于是否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认定应有明确的界限区分和参考依据。除部分无争议场景外，争议

场景应由专业交通警察进行违规判定。

6.7 测试报告应该包含各测试场景的通过情况，如果有违规的场景，应标明违规开始与结束的时刻与

对应违反的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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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仿真可信度评估

A.1 仿真测试可信度评估框架

仿真测试可信度评估框架与流程如图A.1所示，由建模与仿真管理、分析、验证与确认四个部分组

成。

图A.1 可信度评估框架与流程示意图

A.2 建模与仿真管理

A.2.1 仿真测试工具链管理流程

应建立仿真测试工具链管理流程，对仿真测试工具链的发布内容进行监控与记录，至少包括：

a. 仿真测试工具链的每个发布版本的修改内容；

b. 仿真测试工具链的相应软件和硬件配置；

c. 批准仿真测试工具链的新发布版本的内部审核过程。

A.2.2 发布管理

A.2.2.1 应存储仿真测试工具链的所有支撑审核的发布版本。

A.2.2.2 应记录模型的确认方法和阈值。

A.2.2.3 应确保可将生成的数据追溯到相应仿真测试工具链版本。

A.2.2.4 在仿真测试工具链的整个发布和生命周期中，应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和一致。

A.2.3 团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A.2.3.1 在组织层面，应建立、维护和记录以下过程：

a. 岗位能力鉴定和评价的过程；

b. 用于指导仿真测试相关人员履行职责的培训过程。

A.2.3.2 在团队层面，应具备说明文件，并确保：

a. 负责仿真测试工具链确认的个人或团队具备足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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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负责自动驾驶系统仿真测试的个人或团队具备足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注：可通过记录上述个人或团队已接受充分培训以履行其职责的方式说明。

A.2.4 数据输入谱系

A.2.4.1 在仿真测试工具链输入的数据中，应确保用于确认仿真测试工具链的数据的可追溯性。

A.2.4.2 应记录用于确认模型的数据，并注明相应数据的重要质量特征。

A.2.4.3 应具备说明文件，确保用于确认模型的数据能够覆盖仿真测试工具链的预期仿真功能。

A.2.4.4 当基于输入数据拟合模型参数时，应记录参数校准过程。

A.2.4.5 在估算和校准模型的参数时，应考虑用于开发模型的数据质量（如数据覆盖度、信噪比、传

感器的不确定性、传感器的偏置、传感器的采样率）的影响。

A.2.5 数据输出谱系

A.2.5.1 在仿真工具链输出的数据中，应确保用于确认自动驾驶系统或子系统的数据的可追溯性。

A.2.5.2 应提供任何在仿真测试工具链确认过程中的输出数据的信息和场景的信息。

A.2.5.3 应记录输出的数据，并注明相应数据的重要质量特征。

A.2.5.4 应保证仿真测试工具链的输出数据能够追溯到相应的仿真设置。

A.2.5.5 仿真测试工具链的输出数据应足够广泛，应充分考虑并覆盖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运行条件。

A.2.5.6 仿真测试工具链的输出数据应支持对模型进行一致性或完整性检查。

A.2.5.7 若仿真试验工具链中存在随机模型，应确保具备重复执行随机模型后得到相同输出的可能，

随机模型应以方差为特征。

A.2.5.8 应确保具备重复执行随机模型后得到相同输出的可能。

A.3 建模与仿真分析

A.3.1 通则

A.3.1.1 建模与仿真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定义整个仿真测试方案并确定可用于仿真测试的参数空间，仿

真测试工具链的范围和局限性，以及可能影响建模与仿真结果的不确定性来源。
注：不确定性指描述一个系统的时间演化不可以精确地预测，并且输入某个特定系列的激励不会始终产生相同的输

出结果。

A.3.1.2 应提供仿真测试目的的说明。

A.3.1.3 应具备完整仿真测试工具链的说明，以及如何利用仿真数据支持自动驾驶系统验证和确认方

案的说明。

A.3.2 关键性评估

A.3.2.1 应对仿真测试进行关键性评估。关键性评估应考虑：

a. 自动驾驶系统的表现对人类安全的影响，例如 GB/T 34590中的严重度等级；

b. 仿真结果的影响，例如对工程决策的影响程度。

A.3.2.2 根据关键性评估的结果，仿真测试可分为三种情况，如图 A.2所示：

a. 严格遵守可信度评估；

b. 评审决定是否遵守完整的可信度评估；

c. 不需要遵守可信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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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关键性评估矩阵示意图

A.3.3 仿真测试工具链范围与说明

A.3.3.1 应说明模型明确的适用范围。

A.3.3.2 应使用专用场景验证仿真模型，专用场景应足以确保仿真测试工具链在其他测试场景下的表

现一致。
注：专用场景是指用于验证仿真模型且与本文件第 5章不同的具体测试场景。

A.3.3.3 应提供用于确认仿真测试工具链的场景清单及其相应参数的限制。

A.3.3.4 应针对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进行分析，并说明仿真测试工具链足够符合自动驾驶系统

的验证需求。

A.3.4 假设、限制和不确定性来源

A.3.4.1 应提供指导仿真测试工具链设计的建模假设条件，至少包含：

a. 应说明建模假设如何影响仿真测试工具链的使用限制；

b. 应说明模型要求的保真度。
注：保真度指模型与建模对象的相似程度。

A.3.4.2 应证明仿真和实体的相关性容差符合仿真测试目的。

A.3.4.3 应说明模型内的不确定性来源，并说明不确定性来源对模型输出的影响。

A.3.5 相关性阈值

应确认相关性阈值的要求，相关性阈值可通过关键性能指标(KPI)来表示。

A.4 建模与仿真验证

A.4.1 通则

A.4.1.1 仿真测试工具链验证包括对建立仿真测试工具链的原理或数学模型进行正确响应分析。仿真

测试工具链验证可通过确保仿真测试工具链不会因为一系列无法测试的输入而有不现实的表现来提升

仿真测试的可信度。

A.4.1.2 仿真测试工具链的验证应至少包含代码验证、计算验证和敏感性分析。
注：可以根据关键性评估结果选择执行相应的仿真测试工具链验证内容。

A.4.2 代码验证

代码验证与测试执行相关，应证明模型没有受到数字或逻辑缺陷干扰，应至少包含：

a. 将代码验证执行过程记录下来，例如静动态代码验证、收敛性分析、精确解比较等；

b. 证明输入参数范围足够广，并涵盖会让仿真测试工具链表现出不稳定或不现实的参数组合

范围；

c. 参数组合的覆盖矩阵可作为证明材料；

d. 只要数据支持，采用健全性或一致性检查程序。
注：代码的健全性检查是为了保证代码的质量和稳定性，主要包括语法检查、代码质量检查、性能检查、安全检查

等。代码的一致性检查是为了确保代码的规范性、可读性以及可维护性，主要包括对于代码中的命名规范、代

码布局、代码风格、注释等方面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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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计算验证

A.4.3.1 计算验证涉及对仿真试验工具链会产生影响的数值误差估计，数值误差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

内以不影响验证结果。

A.4.3.2 应记录数值误差估算结果，例如离散误差、舍入误差、迭代程序收敛误差等。

A.4.4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应至少包含：

a. 证明影响仿真输出的最关键参数已经完成敏感性分析，例如观测仿真模型参数的扰动；

b. 证明为提高所开发仿真试验工具链的可信度，在识别和校准关键参数时采用了鲁棒校准程

序。
注 1：敏感性分析旨在量化模型输入值的变化对模型输出值的影响，基于此筛选出对仿真模型结果影响最大的参数。

敏感性研究也可以确定当参数发生微小变化时，仿真模型是否符合阈值约束。

注 2：敏感性分析结果也将有助于定义需要特别注意其不确定性特征的输入和参数，以便正确定义仿真结果的不确

定性。

A.5 建模与仿真确认

A.5.1 通则

仿真试验工具链确认的目的是为了定量确定模型与仿真过程代表真实世界的准确程度。

A.5.2 性能观测量

性能观测量在建模与仿真分析时确定，应至少包括以下一种：

a. 离散值分析，例如检测率等；

b. 时间演化分析，例如位置、速度、加速度等；

c. 状态变化分析，例如碰撞时间（TTC）计算、制动启动时刻等。
注：性能观测量是用来比较仿真模型的输出量与现实世界表现的观测量。

A.5.3 拟合度评估

A.5.3.1 应通过 KPI表明真实世界数据与仿真数据之间的统计可比性。

A.5.3.2 确认结果应表明 KPI符合相关性阈值要求。

A.5.4 确认方法

A.5.4.1 应定义用于确认仿真试验工具链的逻辑场景，并确保逻辑场景应能最大程度覆盖使用仿真试

验进行验证的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

A.5.4.2 具体的确认方法应取决于仿真试验工具链的结构和目标。其中确认对象可包含以下一条或多

条内容：

a. 确认子系统模型，例如环境模型（路网、天气条件、道路使用者交互等）、传感器模型

b. （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等）、车辆模型（转向、制动、动力系统等）等；

c. 确认车辆系统（车辆动力学模型和环境模型等）；

d. 确认传感系统（传感器模型和环境模型等）；

e. 确认集成系统（传感器模型、环境模型和车辆模型等）。

A.5.5 确认范围

仿真试验工具链的确认范围应包含仿真试验可信度评估涉及的全部仿真试验工具及其相关模型。
注：一套仿真试验工具链包含一套或多套仿真试验工具，每套仿真试验工具涉及多个模型。

A.5.6 确认结果的记录与审核

应提供过程记录文件，包含：

a. 仿真模型确认的相关证明；

b. 证明仿真试验工具链整体可信的有效信息。
注 1：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索引历史仿真试验可信度评估记录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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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审核人员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完整集成仿真试验工具链的物理测试。

A.5.7 不确定性特征

A.5.7.1 应提供不确定性特征相关文件，宜包含：

a. 表征输入数据的不确定性，证明已通过鲁棒性的技术手段对关键模型的输入进行了评估，

例如提供多次重复的数量评估；

b. 表征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校准后），证明不能完全估计的关键模型参数是通过分布或置

信区间来描述的；

c. 表征仿真试验工具链结构的不确定性，证明建模假设对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定量描述

（例如尽可能比较不同建模方法的输出）；

d. 表征偶然与认知的不确定性，区分在仿真过程中的偶然不确定性和认知不确定性。
注 1：根据模型结果的不确定性，自动驾驶系统制造商在通过仿真试验进行自动驾驶系统验证时，需要引入适当的

安全边界或测试结果有效范围。

注 2：偶然不确定性指数据信息中的固有噪声。

注 3：认知不确定性指由于对建模过程的知识缺乏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A.5.7.2 应量化模型的不确定性，并根据模型的不确定性，在通过仿真试验进行自动驾驶系统确认时

引入适当的安全裕度。
注：模型的不确定性通常是由 A.5.7.1中的不确定性通过仿真试验工具链传递后导致的。

A.6 文件要求

A.6.1 应提供仿真可信度评估文件，至少包含：

a. 本附录中提到的仿真试验可信度要求及其证据；

b. 仿真试验工具链的发布版本以及相关数据的说明；

c. 文件与仿真试验工具链、数据之间的溯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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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测试报告模板（资料性）

B.1 测试报告模板

报告编号：

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

仿真测试报告

样品名称：

样品型号：

委托单位：

发布日期：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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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报告未盖或全文复制未重新加盖本公司报告章或公章的无效。

(2)报告缺少完整性标识（如：页码，骑缝章或电子水印等）的无效。

(3)报告经涂改、部分复制使用的无效。

(4)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章的无效。

(5)报告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含非本公司负责抽取的样品）。

(6)报告中注明的“客户提供信息”（含可能影响结果有效性的样品相关参数

或数据），由该公司负责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本公司不负责核实。

(7)报告真伪及基本信息可通过“**”官微的“报告验证”进行查证。

(8)书面或电子报告均请妥善留存，避免导致非预期的滥用。

(9)更改换发报告，原报告需作收回处理。

(10)收到报告若有异议，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

检验检测机构联络信息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E-mail：

网 址：

委托单位联络信息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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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型号规格 样品数量

委托单位 商 标

生产单位 送样日期

任务来源 样品状况

测试目的 测试地点

测试日期

测试依据

或

判定原则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试点测试与安全评估方案》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测评实施细则》

试

验

结

论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报告专用章）

备 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T/CTS XXXX—2025

17

1. 任务来源及目的

受 XXX 公司委托，对其提供的测试车依据《xxx》进行测试。

2. 测试依据

2.1 方法依据

根据《xxx》中的规定进行测试。

3. 样品情况

3.1 来样方式：送样

3.2 样品数量：X 个

3.3 样品车辆参数：

车辆型号

车辆类型

样车 VIN 号

ICV_自动驾驶系统名称

域控软件版本

自动驾驶级别 □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4 级（高度自动驾驶）

可行驶区域
□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 □城市道路

□其他行驶区域 □特定应用场景

底盘型号及生产厂

电机型号及生产厂

整车整备质量及轴荷（kg）

整车最大总质量及轴荷（kg）

轴数

轴距（mm）半载

轮距（mm）半载

最大设计车速（km/h）

轮胎型号

轮胎气压（kPa）（前/后）

悬架结构形式（前/后）

质心高度（空载/满载） （mm）

变速器档位及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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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桥速比

行车制动助力方式

转向系统形式

转向助力器型号及生产厂

ESC 系统控制器型号及生产厂

惯性单元型号及生产厂

感知系统方案

感知传感器型号及生产厂

自动驾驶系统功能定义

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说明

4. 测试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1 特征道路通行

2 交通信号理解与响应

3 特殊环境应对

4 交通参与者交互

5 交通风险预测与应对

X 个测试项目中总共包含了 XX 个测试场景大类，并且总共包含了 XXX 个测试用例。

5. 测试时间、测试地点

5.1 测试时间

检验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XXXX 年 XX 月 XX 日进行。

5.2 测试地点

检验于 XX（地点）进行。

6. 测试结果

场景类型 序号 测试项目 具体说明 测试用例 是否通过

特征道路通行

1 专用车道

2 交叉路口通行

3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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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弯道

交通信号理解与响应

1 交通信号灯

2 交通标志

3 交警指挥

特殊环境应对 1 能见度低的恶劣天气

交通参与者交互

1 行人

2 非机动车

3 机动车

4 紧急车辆

交通风险预测与应对

1 紧急制动

2 侧方车辆强行切入

3 侧方车辆切出

共检查 6大类测试场景，组测试场景，共计**场景。

以下每个场景类别仅选取其中每个功能场景中的一组测试截图

场景类别

功能场景数量 通过率

序号 场景 ID

场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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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条件

测试结果

违规情形 违规开始和结束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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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必要性及目的

目前，欧美日等汽车发达国家均在抢占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产业高地，德国、日本相继出台

法律法规，允许奔驰、本田等品牌自动驾驶汽车产品准入、登记上路通行。我国也将发展智能网

联汽车纳入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工信部、公安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

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3〕217号，以下简称“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

点”），积极推动自动驾驶技术在现有道路交通环境中安全落地应用。其中，上述国家已成共识，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智能网联汽车上路安全通行的前提是与人类驾驶人一样遵循道路通行规定，

因此联合国自动驾驶法规 R157技术法规、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中均明确提出了自动驾驶

系统在激活状态下，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以及车辆运行所在地相关道路通行规则规定，满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相关要求，

即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要求，并配套提出通过模拟仿真、开放道路等方式测评的要求，但未明确

对应测试方法和项目。

除上述管理制度落地需求外，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企业对明确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

拟仿真测试方法及要求的需求也日益凸显。从现阶段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情况来看，交通

违法、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暴露出自动驾驶系统尚未能够严格遵循交规，进一步深入调研发现，

交规具有完善体系，产品研发人员无法与交警一样，从安全、专业角度系统的理解。从封闭场地

测试情况来看，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相关测试仅停留在红绿灯遵守、压不压线等简单场景，无法

像人类驾驶人一样在变道、超车等驾驶场景中迭代学习。而模拟仿真测试具有全覆盖、成本低、

效率高等优点，通过构建随机性和典型性的模拟仿真场景，能够涵盖各种复杂的交通场景和道路

条件，确保通行规则涉及的所有驾驶行为全面覆盖测试。通过模拟各种交通场景和道路条件，无

需使用真实车辆、设备和人力资源，就能够在短时间内使用较低成本完成大量测试，从而大大提

高测试效率，也方便企业进行测试验证。前期行业标准需求调研过程中，大量智能网联汽车企业

认为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试是保障车辆安全上路通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

关标准明确有助于提升车辆安全运行水平，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广泛应用。此外，自动驾驶系统从

功能来理解即是机器驾驶人，对驾驶人驾驶技能进行考试，确保其能够全面的、准确的学习、遵

循交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定职责；在智能网

联汽车准入要求中也明确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评估由公安道路交通管理相关技术服务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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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亟需立足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实际，加速制定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

符合性仿真测试方法相关标准填补空白，支撑相关管理部门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

点工作，满足企业提升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技术水平，助力公安交管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基础上，

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落地应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二、标准编制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国际通过技术发展和经验积累形成包括场地、道路、仿真等多种测试方式共同完成自动驾驶

功能验证的共识，各国际组织陆续开展了多项制定相关国际标准和法规的起草制定工作，但相关

标准无法保证具备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融入现有交通。对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道路通行

规定的符合性验证尤其是模拟仿真方面均缺乏相应的标准。基于该考虑，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制

定和实施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细化的模拟仿真测试方法及要求，不仅与上述已制订技术标准保

持一致性，同时补充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验证方法要求，能够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构建，

为落实四部委提出的准入试点道路通行规定符合能力验证提供标准支撑，加强公安交管部门对智

能网联汽车融入的混合交通进行标准化管控。

2、工作过程

申请立项阶段：2024年 6月，标准起草单位通过调研国内外相关资料，明确了标准制订的必

要性及研究目标，组织开展标准编制工作，并形成标准草案。2024年 6月，向中国道路交通安全

协会递交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试方法及要求》标准制

定立项申请。2024年 7月，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发布通知，认为标准符合快速程序立项要求，

批准立项。

标准草案阶段：2024年 8月—2025年 3月，标准制定项目立项批准后，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

研究中心联合各参与起草单位，组建了标准编制组，明确了各成员的工作职能与任务，完成了查

阅国内外相关资料、赴相关企业实地调研、与行业相关单位座谈等工作，并形成了《智能网联汽

车自动驾驶系统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试方法及要求》标准初稿。

标准征求意见阶段：2025年 4月，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邀请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组织开展了标准专家咨询会，对标准初稿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

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试

方法及要求》征求意见稿，并提交至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3、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成员 主要工作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

究中心
王长君 负责研究制订标准整体框架

负责梳理通行规定符合性实际测试需求，统筹推

进标准制定工作

负责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测试通过条件相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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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内容

负责研究制订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仿

真测试一般要求相关标准内容

负责研究制订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仿

真测试测试项目相关标准内容

负责研究制订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仿

真测试测试评价相关标准内容

负责研究制订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仿

真测试测试内容相关标准内容

负责研究制订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仿

真测试场景要素相关标准内容

负责研究制订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仿

真测试测试方法相关标准内容

王长君（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负责研究制订标准整体框架。

XX（）负责梳理通行规定符合性实际测试需求，统筹推进标准制定工作。

XX（）负责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测试通过要求相关标准内容。

XX（）负责研究制订仿真测试一般要求和被测系统要求相关标准内容。

XX（）负责研究制订仿真测试流程相关标准内容。

XX（）负责研究制订仿真测试项目选择相关标准内容。

XX（）负责研究制订仿真测试场景搭建相关标准内容。

XX（）负责研究制订仿真测试数据记录相关标准内容。

XX（）负责研究制订仿真测试工具链可信度评估相关标准内容。

三、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本标准制定严格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

则》、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系列标、GB/T 20002《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系列标准的

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达，体现统一性、协调性、规范性要求。

2、先进性。本标准是基于四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

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3〕217号）中对于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要求

而编制的，提出了测试基本要求、测试方法和通过性要求。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智能网联汽车

仿真测试国内外现状，参考国外相关法规和标准要求，结合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特性提出的仿

真测试项目和方法的规范化要求。

3、适用性。本标准适用于搭载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可用

于相关部门实施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试及评估，确保智能网联汽车产品运行安全技术

水平能与后续公安交通管理需求进行有效衔接。

四、主要内容

1、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和依据

（1）关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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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基于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和上路通行登记前的测试与评估要求，规定了智能网联

汽车自动驾驶系统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试要求、测试方法、测试评判，适用于搭载自

动驾驶系统的智能网联汽车。搭载辅助驾驶系统的智能网联汽车以及搭载自动驾驶系统的其他交

通运载工具可参照执行。

（2）关于“术语和定义”

公安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标准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GB/T 40429-2021）、《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

（GB/T 45312-2025）、《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GB/T 44721-2024）以及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GA/T XXXX）中，对涉及到智能网联汽车

的许多术语已经进行解释和明确，比如“设计运行条件”、“自动驾驶系统”、“动态驾驶任务”、

“最小风险策略”、“自动驾驶系统”、“紧急车辆”等，因此，在本标准的术语与定义部分，

对上述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进行引用。同时，参照其他文件资料中对“仿真试验工具链”、“运

载工具”的相关定义，以及结合本标准内容，对“测试工具链”、“道路交通运载工具”进行了

针对性定义，此外，提出了道路通行规则符合性定义。

（3）关于测试要求、测试方法和测试评判

按照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联

通装〔2023〕217号），明确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仿真测评纳入产品运行安全要求，

提出自动驾驶系统在激活状态下，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车辆运行所在地相关道路交通通行规则规定，满足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相关要求。为此本标准明确了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模拟仿真测试要求、测试方法和测试评

判。其中，测试要求规定了被测自动驾驶系统、测试工具链和测试实施机构能力等要求；测试方

法规定了测试流程、测试项目、测试场景、测试实施和测试数据等要求，测试场景搭建要求基于

自动驾驶功能系统设计运行条件，将运行区域涉及道路通行规定纳入测评范围，规定场景应依据

道路通行规定定义的变道、会车、避让等驾驶行为进行分类设计，并覆盖特征道路通行、交通信

号响应与理解、特殊环境应对、交通参与者交互、交通风险预测与应对等要素；测试评判规定了

测试结果保存和评判、测试报告等要求。

（4）关于附录

附录包括附录 A（仿真测试可信度评估）以及附录 B（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测

试报告模板）。附录 A详细介绍了模拟仿真测试可信度评估方法，包括仿真测试可信度评估框架、

建模与仿真管理、建模与仿真分析、建模与仿真验证和建模与仿真确认等内容；附录 B 详细说明

了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测试报告模板，包含任务来源及目的、测试依据、样品情况、测试项目、

测试时间和地点、测试结果等内容。

2、标准中英文内容的汉译英情况

本标准中标准名称的英文翻译，根据《标准汉译英要求 第2部分：标准名称》（GA/T
1048.2-2013），将标题整体翻译为“Requirement and method of simulation test for compliance with
traffic rules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autonomous driving system”。本标准中标题、术语

和定义的英文由标准起草组翻译，标准名称、术语和定义的英文较准确地表达了中文的真实意思，

翻译语句通顺，符合英文习惯。

五、主要测试验证结果及分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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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提出仿真测试

方法及要求，借鉴了国外同类法规和标准，能够补充完善相关标准在自动驾驶系统通行规则规定

遵循方面的能力验证方法和要求，满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需求，覆盖高速及快速路的通行规定，

内容全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七、采标情况

未采用其他国际标准。

八、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中适用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道路通行规定符合性验证基本要求、测试项目、测试

内容和评判标准，与工信部、公安部等四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

试点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3〕217号）相关要求一致；

国内相关行业出台了《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GB 44497-2024）对自动驾

驶激活期间触发条件的事件所记录的数据元素做出要求，《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

要求》（GB/T 44721-2024）与《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运行条件》（GB/T 45312-2025）
分别从智能网联汽车系统的功能安全与可靠性，以及系统激活与运行划定边界条件提出规范要求，

本标准与上述标准保持一致；

关于自动驾驶测试方面，《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功能场地测试方法及要求》（GB/T
41798-2022）与《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功能道路测试方法及要求》（GB/T 44719-2024），以

及报批的《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功能仿真试验方法及要求》（20231022-T-339）等系列推荐性

国家标准，分别对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的仿真、场地和道路测试要求、测试方法和通过要

求做出了规定，《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GA/T XXXX）规定了智能

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的要求，以上标准中与本标准相关度较高的为《智能网联

汽车 自动驾驶功能仿真试验方法及要求》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

前者对仿真测试的要求、方法、通过要求和测试场景等做出规定，但其重点侧重智能网联汽车功

能安全测试，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符合性验证还缺少方法细则，后者详细描述了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的规则，但未对道路测试前的仿真测试场景及要求进行说明，而《关于开

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应先进行仿真测试，因此，

目前缺乏对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道路通行规定的符合性验证尤其是模拟仿真测试层面的

标准，本标准将填补上述缺口。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为贯彻标准的要求，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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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本标准的制定和申报要求，本标准归口部门为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希望能组织好

对标准的审查工作，为标准的顺利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

2、组织多层次、多渠道的宣贯工作，特别是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及准入试点

申报主体审批相关管理部门，有关行业企业等人员就本标准就行宣贯，切实提高标准的知晓度，

促进智能网联汽车道路运行安全。

十一、废止、替代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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